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合同名称：  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合同编号：  12N4985066142025403  
采购单位（甲方）：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  

住 所： 住 所： 南宁市桂春路南宁市桂春路9号号  

供 应 商（乙方）：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住 所：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西楼二十三层号广西发展大厦西楼二十三层2301号房号房  

签订合同地点： 签订合同地点： 广西南宁市广西南宁市  

签订合同时间：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5]5333
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88200.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
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5]5333号

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
限公司自治区本级及
南宁市本级预算单位

印刷服务

- - -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服务
为计量单位，供应商
按10000元报价，不能

更改报价。

- - - 8 项 10000.00

3 -

【服务项】本项服务
为计量单位，供应商
按1000元报价，不能

更改报价。

- - - 8 项 1000.00

4 -

【服务项】本项服务
为计量单位，供应商
按100元报价，不能更

改报价。

- - - 2 项 100.00

合同总价（元） 88200.00

合同总价（大写） 捌万捌仟贰佰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就业创业证:规格：140MM*100MM，材质：封面皮纹纸烫金，内衬250克白卡印字对裱，内文用80克专用纸印
刷，车线，装裱，模切成型。  
数量：90000本  单价：0.98元
 

2 增值服务（2）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捌万捌仟贰佰元整 ，（小写）  88200.00 元

二、二、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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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 

1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甲方应根据采购计划确认的资金支付方式，按规定将印刷费用全部支付（或申请支付） 给乙方。其中确认“财政直接支付方式”的，甲方应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国库支付机构提出申请支付令、办理国库支付手续，财政国库支付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不计入甲方付款期限），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确认“财政授权支付或单位自行

支付方式”的，由甲方在印刷品验收合格后【90】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2   、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单位：由甲方在印刷 品验收合格后【 90 】个工作日内自行将印刷费用支付给乙方。

3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增值税发 票，甲方未收到发票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直至乙方提供合   格发票，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   任。发票认证通过是付款的必要前提之一。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9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西楼二十三层2301号房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19807715562 
电话： 

0771-5770495 
 

开户银行： 建行南宁市琅西支行 开户银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主支行 

账号： 9550880233779900188 账号： 9550880233779900188 

邮政编码： 530002 邮政编码： 530002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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